关于200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基金申请者：

    200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已经开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此次申请包括面上项目(自由申请、青年基金、地区基金、小额探索)、重点、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各类项目、专项基金项目、联合资助项目、国际合作与交流各类项目以及国家杰出人才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群体等各种人才基金项目。

    请查阅《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南》以及有关申请办法，下载最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格式（2007年申请书格式有变化，必须采用2007年1月1日后下载的申请书），各单位应安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单位管理系统，以便申请信息的统一管理。有关信息请到基金委网站（http//www.nsfc.gov.cn）下载。

二、申请者资格要求：

    1．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已获得博士学位人员可直接申请以上各类项目。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但未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经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可申请面上项目。在职研究生作为申请者须征得导师同意，附上导师签字的同意申请证明材料。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逐年加大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和资助强度，欢迎符合条件人员申请青年科学基金。凡具有高级职称或已获得博士学位，未曾获得本基金资助，并且于2007年1月1日未满35周岁的青年教师均可申请。

三．2007年基金项目管理相比前些年的新变化

    1. 使用新的基金申请表格并按电子化方式受理申请，只需向基金委提交一份纸质申请书和电子文档；申请书的每份评审反馈意见将由基金委直接反馈到申请者提供的电子邮箱，被资助项目的计划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的填报和下载通过基金委信息系统会直接通知到负责人的信箱，所以申请者应提供固定不变的电子信箱。

2. 为了提高我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命中率，根据我校往年基金项目申报、校内评审及批准情况，今年改为由学院组织本院的评审工作，重点应是对未曾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申请者所撰写的申请书进行评审，期望能够起到切实帮助这部分申请者提高申请书质量的作用。同时学院要从超项问题上进行把关，首先保证在学院内不会出现超项问题。
3．从去年开始申请项目类别新增加了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2007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将采取集中受理、集中评审的方式受理和评议该类项目。 


四、校内申报时间安排
1. 2007年3月11日前各学院根据各自时间组织院内评审。
2. 2007年3月12日统一提交申请书(草稿一式一份)到科研处；

3. 2007年3月12日－2007年3月14日，申请书(草稿)科研处形式审查；

4. 2007年3月15日－2007年3月18日，申请书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5. 2007年3月19日前学院统一收集申请书(正式)；

6. 2007年3月20日提交申请书(正式)并附各单位申请清单到科研处；

7. 2007年3月22日－2007年3月25日，申请书提交基金委进行超项检查； 

8. 2007年3月26日前，科研处统一向基金委提交申请书（今年基金委有新规定，超过100项申请书的单位，必须在2007年3月27日前提交所有电子申请书，因此，希望大家注意时间节点）。


    请单位注意：请务必于2007年3月20日前，将申请书（正式）一式二份和学院申报清单及相应的电子文档，统一交于科研处，逾期不予受理。

五、《申请书》应填写注意事项
1． 撰写申请书时，一定要准确选择或填写“申请代码”、“亚类说明”、“附注说明”等项内容。

2． 申请书如有外单位合作者即被视为有合作单位，在纸质申请书上一定要加盖合作单位公章。

3． 申请书A4纸打印，命名格式为：2007年姓名基金申请书（如：2007年刘艳妮基金申请书），必须保证电子版和纸质申请书内容和版本号一致（否则，申请书会被筛选掉），请在最后一次检查保护后再正式打印上传的申请书（每一次打印时，申请书会提示当前打印的版本号）。
4． 填写申请书时，请申请者务必在申请书里清楚填写所在二级学院名称，名称必须完整。

5． 经费预算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实事求是，合理预算、细化预算，经费支出严格按照批准预算执行，适应国家财务审计的严格要求；二是要遵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经费管理办法》。


（1）面上项目预算经费中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不得超过15%;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预算经费中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不得超过10%； 
（2）面上项目预算经费中劳务费小于等于为15%;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及各类专项的预算经费中劳务费小于等于为10%；劳务费是指直接参加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人员的劳务费用,即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支付给课题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收入的相关人员和课题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费用;

（3）管理费为5％；动力燃料费为5％；仪器设备费购买服务器的必须说明用途；

（4）用于项目研究的经费不得低于65％；


（5）2007年预算经费面上项目资助强度为25万－40万，重点项目资助强度为保持在160万－220万；

6．限项规定：

（1）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申请与承担（含参加）面上、重点、重大等类别基金项目的数量（不包括执行期一年及在一年以内的基金项目）累计不得超过三项；

（2）申请者同期只能申请一项面上项目；申请者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项目组主要成员，当年申请及承担（含参加）在研的面上项目数合计不得超过两项。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请者，当年申请及负责在研的面上项目数合计不得超过一项，但参加项数不限；

（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同期申请或参加申请重点或重大项目数限为一项。正在承担重点或重大项目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不能申请或参加申请新的重点项目，如当年能够按时结题的，可提出或参加新的申请，但新批项目需在原项目正式结题后方可启动；

六、申请者和学院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学院在收集申请书时应按以下七点逐一审查后，统一上报科研处：

1、核实申请书是否是2007年1月1日以后下载的；

2、纸质申请书是否和电子版的版本号是否一致；

3、有合作单位的申请书是否盖有合作单位公章；

4、面上项目的研究期限：2008年1月－2010年12月，研究时间为三年；重点项目的研究期限：2008年1月－2011年12月，研究时间为四年；

5、预算经费是否合理，参考经费预算应注意的二个问题（五：4）；

6、在职博士生（未取得博士学位的在职研究生）申请基金时，应在申请书中附上导师推荐信，如未有高级职称者，应再附二封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推荐信；

7、确认申请书的真实性包括二个方面：研究成员是否得到本人同意并亲笔签字，申请人必须无条件提醒各成员关于限项的规定；申请书内容的真实性，不允许有任何虚报、捏造的现象出现；如果在这方面出现问题，查实后将对相关人员重罚和通告并取消三年的申报权！

联系人：刘艳妮  张都应             联系电话：88202418,88202856
电子邮件：ynliu@mail.xidian.edu.cn
 科研处

                                     2006年12月18日
